
壹、前　言

當初，佛陀成道以後，許多出家的比丘，紛紛提

出他們對宇宙人生及修行方法不明瞭處，請求佛陀慈悲

開示，這些生活中的金科玉律，集結起來，就成為這部

行理兼具的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。本經文簡意深，內容

涵蓋大小乘修學教義，對我們現實的人生，極具啟發作

用，是引導我們修身、行持、處世、待人，乃至成佛的

解脫之道。太虛大師曾謂：「第四章至第八章明世出世

間善惡因果義，是五乘善惡通義。依上二義，世出世間

一切法，皆已攝入無遺。」以下，選錄自立法師四至八

章章節，以剖明世出世間法不離因果的五乘通義。

貳、本經章節選錄

善惡並明

佛言：眾生以十事為善，亦以十事為惡。何等為

十？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身三者：殺、盜、淫。

口四者：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。意三者：

嫉、恚、癡。如是十事，不順聖道，名十惡行。

是惡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（第四章）

本章乃就善惡、是非兩方面的定義，分別加以說明。

在每天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們都經由舉止行動、講

話、思想等活動的表達，傳遞訊息，佛教稱為身、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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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三業，從身口意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，可以是十種好的，也可以是十種

惡的。善惡的體性，本是空的，做好或者做壞的選擇，猶如翻動手掌的兩

面，完全憑恃自己的心念。本章就是專門闡釋這個道理。

首句「佛言：眾生以十事為善，亦以十事為惡。」這裏，應先說明

「眾生」的意思。眾生是佛教專有名詞，梵語稱為「薩埵」，譯成中文

就是眾生。有的經典譯為有情，或是含識、群生。簡單地說，眾生有三

個意思：

一、眾緣所生：譬如「人」出生到這個世間，是由父精母血、第八

識，還有五蘊四大（精神物質）等許許多多的因緣和合，才有「人身」得

以投生到這世界來，所以稱為眾緣所生。

二、眾處受生：當一期生命死亡，並不代表永恆的結束，死亡只是換

了不一樣的環境和軀殼，繼續另一期的業報循環。現在止惡行善、勤修五

戒，將來還會有機會投生為人，要是廣修十善，累積善根因緣，以後則能

轉生到天界。如果一昧造惡，待福報享盡，必將墮入地獄，或畜牲等三惡

道裏。有情死後受生，沒有固定的處所，這一生做人，來生也可能輪迴為

旁生惡趣，所受生的地方不會一樣，所以稱為眾處受生。

三、眾多生死：生而為人必有生死，雖然道家為求長生成仙而煉丹養

生，事實上，沒有人能夠和因果定律抗衡，所以佛教講，如果不是往生西

方極樂世界，或其他佛國淨土，或是證得阿羅漢果，斷盡一切煩惱，進入

涅槃境界不再輪迴，當一期生命結束以後，隨著自己的業力，總要不斷地

生死，身陷在六道韁鎖的泥淖。因有這樣眾多的生死，故稱為眾生。

既然人是有可能因為棄惡揚善而從輪迴之中離苦得樂，因此對於善

惡的標準，就必須有所認識。善與惡的定義，依佛經的解釋，可以歸納

為四點：

一、從心理方面說：譬如做一件事，如果懷著慚愧心、羞恥心而行，

這樣的心理應是善的。反之，要是了無基本道德觀念，心裏自然沒有約束

《四十二章經》講記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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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，就容易無惡不作了。

二、從理性方面說：善是一種讚美之詞，譬如誇獎他人。惡，是讚美

的反面，是一種毀訾之詞。在《本業瓔珞經》中說：「順理曰善，乖背曰

惡。」順著情理，合乎道理的，就是善；反過來說，乖張、違背情理的，

則是惡了。

三、從效果方面來說：一般而言，做一件事的善惡價值，取決於它的

效果，也就是說關乎事情的結果是好是壞。如《成唯識論》說：「能為此

世他世順益，故名為善；乃至能為此世他世違損，故名不善。」凡是對自

己有利益，對大家也有利益的事，是善的。今生來世都對眾生有利益，這

也是善的。反過來說，事情做了以後，對自己既沒有利益，對別人也沒有

好處，將來死了，轉個面目來，還是不會好，那就是不善了。

四、從行為方面來說：佛講眾生以十事為善，以十事為惡，就是每天

日常生活行為所表現在身體、嘴巴（言語）和思想上的。

經文說：「眾生以十事為善，亦以十事為惡，何等為十？」這十種分

別是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」。現在先講身三者「殺、盜、淫」。

一、身體上的三種過患：

（一）殺：就是殺生，殺害有生命的眾生，不單單是殺人，傷害畜

牲、螞蟻、蚊蟲，凡是有生命的，都稱為「殺生」。殺業的動機有誤殺和

蓄意兩種，譬如說因為被蚊蟲叮咬而起瞋恨心將其殺害，這就是故意殺

生。假如受者有慈悲心無意害命，但在驅趕時不小心把它打死，這是誤

殺。有心和無意的罪過不一樣，後者較輕，而前者較重。就殺業的罪過輕

重來說，可以分為三種：以殺「人」的罪過最重，假使殺害的是已經證得

阿羅漢果的出家比丘，等於是「出佛身血」，罪過可是要墮無間地獄的。

有人或許認為殺雞、殺鴨、殺豬的罪過比較重，殺蚊蟲、螞蟻，罪過就比

較輕。其實站在佛教慈悲的立場，這些微小的生物，也都不應傷害。儒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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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言「上天有好生之德」、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健碩的人類都貪生怕死

了，難道弱小的螞蟻、蚊蟲會不愛惜自己的生命？它們貪生怕死的心理，

和我們是完全一樣的，因此，不應該為了任何利己的理由而傷害它們。

從前，願雲禪師做了一首〈戒殺詩〉謂：「千百年來碗裏羹，怨深如

海恨難平；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。」「千百年來碗裏羹」是

指幾千幾百年以來，人類碗裏面大魚大肉的美味羹湯，是因殺害多少生命

而來的，這些眾生為了滿足我們的口腹，飽受燒殺之苦而死！常人以酒席

宴客，一擺就是幾十、幾百桌，那些動物被宰殺時，嚎啕的怨聲與怨恨，

像大海那樣的深，這種深仇大恨是永遠不能平息的。要知道，這個時代刀

兵槍炮戰爭的劫難重重，不是這兒打仗，就是那裏戰亂，這是個「果」。

「因」從何而來呢？只要在夜半三更時，聽聽宰牛殺豬時的淒慘聲，就可

以知道人類世界的不安寧，實乃肇因於自己所造的諸多殺業。

（二）盜：即不與而取。他人的東西，沒有經過主人的允許，而擅自

取離或佔為己有就是盜。俗語說：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誰不喜歡錢

財，但偷偷摸摸地拿走不是自己的錢財、物品，也是犯了戒律。

世界上偷盜的形式太多，佛經中簡要地告訴我們有幾種：

（甲）公然劫取：打開報紙，沒有一天不報導有關搶劫的新聞，銀行

雖然有那麼多的守衛，盜匪依然無所畏懼，明目張膽，公開逞凶。再說，

硬闖民宅，搜刮財物，都是公然劫取。

（乙）秘密竊取：過去在大陸，小偷多是從牆腳挖洞，鑽進屋裡盜

取財物，這情形在菲律賓本土很少見，不過，樑上君子從屋頂飛牆走壁的

竊術卻也令人咋舌。記得本寺曾買過一個三百披索（菲幣）的大容量新水

桶，裏面裝滿了水，有一天，發現水桶不見了，心裡狐疑著難道飛上了

天？最後想想應是小偷所為。到超市或公共菜市買東西時，你們或許也曾

碰過皮包裏的錢突然不翼而飛，就是被俗稱的「三隻手」暗中偷走了。

（丙）詐術騙取：這個時代有很多投機分子，專門利用花言巧語，想

《四十二章經》講記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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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種種辦法詐騙他人錢財，這樣的詐騙集團，在臺灣，以前稱為金光黨。

無論是家裏面的首飾，保險箱中的寶貝，都有可能成為他們剴覬的目標！

受害者接到的電話內容，往往是稱其親人發生了意外，急需一筆錢解決；

或是利用人心貪婪的弱點，謊稱對方中獎，要求預付稅金到人頭帳戶。如

果不夠冷靜或是貪小便宜，就會掉入金錢的陷阱當中。

（丁）勢力強取：即所謂的地頭蛇，在地方上有惡勢力，就像電影中

常看到不務正業、欺壓良民的地痞，在路上索討「買路錢」，若是不順其

意，甚至會送了性命。他敢如此囂張，通常是靠著結黨群聚或勾結惡吏，

而胡做非為。

（戊）訴訟巧取：多屬當律師這一類的，己方明明理虧，但能藉由他

的三寸不爛之舌顛倒是非，說得天上有地下無。這是種巧取豪奪，只要肯

出錢，這類人就會乖乖地替你出力。

（己）恫嚇脅取：這種情形，在治安不靖的社會是常常發生的。比如

勒索電話，常以對方的性命做要脅，如果不聽從他們，就有喪命之虞。這

就是用恐嚇的方法來威脅，多數人付了贖金也不敢聲張，只有忍氣吞聲。

（庚）受寄不還：比如說有樣東西臨時寄放在朋友或親戚家的，卻可

能因為他人生起貪念，將物品占為己有，即稱為受寄不還。

（辛）應稅不納：納稅是一般國民應盡的義務，但有些人往往為了眼

前一些微薄的利益而以不正當的手法規避，這在佛教的戒律上講起來，也

是叫做盜。

「盜」有很多的形式，以上表述的只是就常人所能經驗、瞭解的部分

提出八種。佛教說，所有外在的物資財產，是用以養活生命，稱為外命。

鯨吞別人的財產，就等於鯨吞了他人生命，所以，盜是絕對不被允許的。

（三）淫：以夫妻關係而言，男婚女嫁成為夫婦後，彼此都應當遵守

貞節，要是有第三者的介入，即會發展一種不正常的男女關係，造成兩方

家人的痛苦，是要不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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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身三者，殺、盜、淫」的解釋大致簡單講完。

二、口頭上的四種過患：

身業容易犯的過患有三種，在言語對談上則有四種。釋迦牟尼佛最瞭

解人的這張嘴巴總是口不擇言，於是訂了「口四者：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

綺語」四種戒惕。

（一）兩舌：常人的眼睛有兩個，耳朵和鼻孔也各一對，可是嘴巴只

有一張，卻稱為兩舌，這就是指一個人說兩種話，對張三說李四的長短，

對李四又講張三的是非，靠著搬弄口舌，挑撥起他人之間的誤會。兩舌的

結果，小則破壞家庭的和睦、夫妻的感情，大則挑撥國家不和，甚至發生

戰爭，毀傷許多無辜的人命財產！佛教經典裏說，兩舌乃犯「無間罪」，

死後若墮生地獄，會被地獄鬼卒以大鐵叉刺眼，以鐵箭射心，更以熱鉤勾

扯舌頭，「拔舌地獄」，其名即由此來。

（二）惡口：在過去，有些當兵的莽漢，說話的用語習慣總是免不了

粗口，聽者心裡即使明白對方不一定存有惡意，只是順口溜出，但粗話終

究是不悅耳。俗諺云：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」惡就是不

好的，因此，以粗野話、刻薄話、污穢話溝通或罵人都是惡口，實在要不

得。奉勸諸位善友，從今天開始，不管對象是前輩，或是平輩、晚輩，口

頭上都要審慎恭敬。

（三）妄言：妄是虛妄，不誠實、欺騙人家的話，都是妄言。指白為

黑，指鹿為馬，就是一種妄言；至於末法時代出現許多未得謂得、未證謂

證的薄地凡夫，卻說自己是「無上師」、是「悟佛」，或者已經證到阿羅

漢果，或與佛無異，這叫大妄語，罪過更大，更是要不得。

（四）綺語：綺，本來是種絲織品，非常美觀，可是不切實用，後

世引伸為很會講話的人，像百靈鳥一樣，什麼話都說得出來，總是讓人發

笑。要是認真聽，話是講了一堆，卻一點意義也沒有，就叫綺語。其餘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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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浮話，說了蕩人心智，使人想入非非的肉麻話，以及毫無意義的空話都

是綺語。

語言，本來是人與人之間傳達感情、交換意見、彼此互相溝通思想的

工具，如果犯了「妄語」戒，那就失去了交談的真正意義了！再介紹勸悔

過的一首詩來和大家共勉：

過失多端累此身，急須改悔莫因循；

自家錯處知多少，那有功夫說別人！

「過失多端累此身」：不要以為自己這一生，一點毛病過錯都沒有犯

過，真正以他人的榜樣當借鏡，或者靜下來認真反省，就會知曉世上沒有

百分之百的完人，每個人檢討起來，所犯過失猶如塵沙般難以計數。若過

失太多，慧命可能因此而被連累了。

「急須改悔莫因循」：既然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就要趕快悔改，面對佛

前求懺悔。不該找藉口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明天再說吧！」悔過是不可以被

遷延且猶豫不決的。

「自家錯處知多少？那有功夫說別人！」一般人的嘴巴總是習慣說三

道四，沒有想到應該反躬自省。若是真正回光返照，光是細數自己身上的

錯誤，時間都不夠用了，哪裏還有閒功夫張家長、李家短去批評人家，不

如挑挑自己的毛病，好好省察一番吧！

太虛大師有句名言：「學佛先從做人起！」上面所講的，都不是太高

深的佛法，然而卻是教我們做人學佛的基本功夫，真正用功的佛子，應該

將這些教義牢牢記住。

三、心理上的三種過患：

「意三者：嫉、恚、癡。」意念的推動能令人成就善行，亦能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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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業、受苦，受苦之後，又起惑、造業，輪迴不息。在意的過患之中，以

嫉、恚、癡最難調伏，若能夠觀察念頭、轉化習氣，才能真正超越痛苦的

根源。

（一）嫉：是嫉妒的簡稱。嫉妒的原因肇始於一般人愛名慕利的天

性，有時候，為了顧全自己的名譽和利益，見他人比自己優秀，心裡就會

產生疙瘩，正如成語所說的「不耐他榮」。「榮」，就是榮譽，好的名

譽。「不耐」，就是不耐煩，忍不住。也就是說看到他人的長處、榮譽

榜，自己心裏就不高興。為什麼會「不耐他榮」呢？是因為瞋心作崇，見

不得人家勝過我們。如果再進一步研究瞋心生起的緣由，究其原委還不是

貪心在作怪。《圓覺經》中說：「由於欲境，起諸違順，境背愛心，而生

憎嫉，造種種業。」意思是由於內心的貪欲追逐種種外境，而生起了違逆

或隨順的心情，要是這個外境違背了我們的希求，和心意不能相應，於是

便產生憎恨、嫉妒的心理，進而把這種心理付諸行動，最後造作了各種各

樣的業（行為）。所以，在其他的經典中，談到十惡的心理時，往往寫成

「貪」，而本經用「嫉」，可說是譯者別出心裁的譯法。

（二）恚：在其他的經典，往往稱為「瞋」，「瞋」和「恚」兩個

字一般併用為「瞋恚」，就是發脾氣、不高興。有時看見人家所做的事，

或聽到人家所講的話，會感到很不順眼、不高興，甚至激起一股怨恨、忿

怒之氣，這就是內心的肝火在發作。因此，生活當中需要對治的第二個罪

魁是瞋恚心。佛經中說：「瞋是無名火，能燒功德林。」縱然有再大的功

德，脾氣這把怒火，能把一切善根種子都燒毀，可見「瞋恚」是極需要調

伏的。所以學佛弟子要修忍辱度，時時刻刻馴服自己的脾氣。

（三）癡：這是凡夫心理最大的罪魁。「癡」，就是愚癡。此處所

說的，不是指一無所知，有時反而是什麼都知道，甚至比常人知道的更

多。那麼，癡的定義是什麼呢？首先為不明事理，對事情的道理弄不清

楚，缺乏智慧。其次是不辨是非，對於是非善惡沒有辦法分別。再者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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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好歹，判斷事情好壞的標準與常人相左。最後是不信因果，否定了種瓜

得瓜，種豆得豆的因果報應道理。所以，癡非指世間法的學習能力不足，

而是謂善惡、是非、好壞的標準認知出了問題。「癡」字從病從疑（或

知），病字頭，裏面一個疑或知，就是在知見方面，有不正確的認識，有

了毛病。因此，亦稱「癡」為邪見─不正確的見解。以上為意方面三種

過患的簡單解釋。

「如是十事，不順聖道，名十惡行。」如是，指上面所講的「身三、

口四、意三」這十件事情，假如不能隨順聖人所行的光明正路去走，就是

違背了佛陀的聖道，這就叫做「十惡」，十種最大的罪惡。

「是惡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」如果不再造作這十種惡事，就可稱為十

善了。因此，十善與十惡就如我們的手掌一樣，正面若是十善，反過來就

是十惡了。

講到善惡，再舉個故事來說明。在中國，唐朝有一位大詩人白居易，

他的詩寫得非常好，每當他完成一首創作，總要請目不識丁的老婆婆聆賞

新作的朗讀，並問道：「老婆婆您聽得懂嗎？」假使對方的回答是「聽不

懂！」他就會重寫。有時，他也邀請附近的孩童當作朗讀的對象。正因為

白居易如此要求自己，故其詩作平易近人、遠近馳名、婦孺皆知，老太婆

跟小童都能朗朗上口，也讓自己成為鼎鼎有名的大詩人。

白居士曾被任派到杭州當刺史，相當於現在的「縣長」，因為他

是位虔誠的佛教徒，到了杭州，就利用公餘，特地前往秦望山拜訪一位

名聞遐邇的高僧，叫做鳥窠禪師，希望能切磋佛法。談到這位高僧，得

先詳明他傳奇的一生。鳥窠禪師原名道林，九歲出家，念經學習佛法，

二十一歲時，到荊州果願寺受戒，隨後不惜跋山涉水，輾轉至陝西親近

一位德學兼備的韜光禪師。韜光禪師看到這個青年很老實，又很機敏，

於是給了他一個執事─當侍者，由這個小徒弟侍奉茶水，照應生活起

居、人來客去。道林這樣一住就是好幾年，心裡常有個念頭：「當侍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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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在沒有多大意思，親近這位師父這麼久，卻從來也不為我開示，豈不

浪費時間！不如走吧！」

於是失望的他下了決心去向韜光禪師辭行，一見著禪師便表明：

「師父，為了向您求得佛法，我忍了又忍，但忍了這麼久，卻得不到您

絲毫的法教。所以，在此要向您辭別，徒兒明天就下山去了！」「哦！

你為什麼要下山呀？」韜光禪師有點驚奇地問。「我來了這麼久，您

從來也沒有為我開示，一天到晚只叫我做工！與其過著出賣苦力的生

活，我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參學吧。」道林鼓起勇氣回答著。在明瞭原因

以後，韜光禪師便回答：「原來你是要我開示，聽我講佛法，對嗎？」

韜光禪師的話稍微頓了一下，接著又說：「假使說要佛法嘛，我這兒當

然比不上別人，但是，也有一點點！」於是，韜光禪師從衣服上拈了一

絲毛絮，吹了一吹，並沒有說什麼，可是道林看了當下就開悟了，原來

佛法不是遠在天邊，開悟的鑰匙就在日常生活起居當中，只要從自家

心地上用功夫就成了。正如禪宗所謂「搬柴運水，都是佛法」，莫以為

做煮飯打雜的苦工，只是被當成工人利用，其實，佛法在鍋碗瓢盆、柴

薪爐灶上隨處可見，殊不知好多大菩薩、大祖師，都是從廚房中磨練

出來的呢。

在道林覺悟以後，韜光禪師就對他說：「我的徒兒，你現在可以下

山，到四方去弘化佛法了。」拜別師父，道林就到杭州秦望山上，找了

一棵枝葉茂密的松樹，像鳥兒築巢一般在樹上盤膝打坐、精進修行。從

旁經過的行人，看到樹上如此精進不凡的這位禪師，心生讚嘆，就稱他

為「鳥窠禪師」，道林禪師這響亮別名的來歷，就是從這兒開始的。

（待續）

本文整理自自立法師〈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記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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